南華大學  藝術  院 建築與景觀學 系雙主修課程架構表

本系雙主修學生至少應修滿  54  學分

系必修 54  學分

系選修  0  學分

	系   必   修   課   程
	學 分 數

	建築設計（1）
	4

	建築設計（2）
	4

	建築設計（3）
	4

	建築設計（4）
	4

	建築設計（5）
	5

	建築設計（6）
	5

	畢業設計（1）：建築組．景觀組
	5

	畢業設計（2）：建築組．景觀組
	5

	圖學表現法（1）、(2)
	6

	環境生態學
	2

	營建材料
	2

	敷地計畫
	2

	社區規劃與設計
	2

	營建法規
	2

	施工圖與估價
	2


